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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看守所代管罪犯期限缩短
代为执行的刑罚范围从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调整为三个月以下

据新华社电 十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23日上午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体
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主任委员黄镇东作的关
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审议了任免案。

受国务院委托，外交部
部长杨洁篪就关于提请审
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
泰王国关于移管被判刑人
的条约》的议案、关于提请
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
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阿
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确
定三国国界交界点的协定》
的议案作了说明。

将审议

个别代表的资格

据中新社北京10月23

日电 全国人大常委会23
日继续审议证券投资基金
法修订草案，草案增加规
定，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
产进行证券投资，应当遵守
审慎经营原则，有效防范和
控制风险。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孙安民说，有常
委委员、部门、专家提出，为
了更好地保护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利益，防范金融风
险，应当对基金管理人运作
基金财产所遵循的规则及
风险防范作出规定。

孙安民表示，法律委员
会经研究认为，以非公开方
式募集资金进行证券投资
活动，都应统一适用本法，
但对其基金管理人的资质
等要求可按现行管理体制
规范。据此，建议只对非公
开募集基金的基金合同及
基金财产的投资范围等作
出规定。

基金管理人

应有效防范风险

据新华社电 为与修订后的
《刑事诉讼法》相衔接，全国人大
常委会决定对《监狱法》等七部法
律的个别条款进行修订。10月23
日，修法决定的草案提交常委会
审议。

新刑诉法于今年3月14日通
过，将于2013年1月1日实施。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表

示，现行《监狱法》、《律师法》、《未
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国
家赔偿法》、《人民警察法》等七部
法律中与新刑诉法不一致、不协
调的条款，有必要进行修改。

根据新刑诉法，对监狱法进
行修改，将看守所代为执行的刑
罚范围从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

调整为三个月以下，以保持与修
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相一致、相衔
接。

决定草案对实施日期的规定
与修改刑诉法决定实施的日期一
致：2013年1月1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李适时说，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
检察院组织法也存在个别条款与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
法规定不一致、不衔接的问题。经
反复研究，考虑到这两部法律制
定时间较早，还有些条文已经与
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宜结合司法
体制机制改革和实际需要通盘研
究。从实际工作考虑，现在不修
改，也不影响刑事诉讼法的实施，
故未纳入这次法律修改的范围。

根据新刑诉法，对监狱
法进行修改，将看守所代为
执行的刑罚范围从剩余刑期
在一年以下的调整为三个月
以下，以保持与修改后的刑
事诉讼法相一致、相衔接。

修改决定草案对监狱法
中的相关规定也作了调整。
现行监狱法中规定：暂予监

外执行的罪犯，由居住地公
安机关执行。修改决定草案
改为：对暂予监外执行的罪
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
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原关
押监狱应当及时将罪犯在监
内改造情况通报负责执行的
机构，也由公安机关相应地
改为社区矫正机构。

监狱法：

监外执行公安不再负责

未成年人保护法：

完善不公开审理程序
《未成年人保护法》规

定的讯问未成年人犯罪嫌
疑人，询问未成年证人、被
害人的程序，《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规定的未成年人
犯罪案件不公开审理的程
序，新刑诉法中都作了修改

完善，相关条款需要作相应
修改。

《治安管理处罚法》、《国
家赔偿法》中引述刑诉法的
条文序号，也因新刑诉法的
条文序号变化，而有必要作
修改。

为解决与修改后的刑事
诉讼法相关规定一致衔接问
题，对律师法部分条款作出
相应修改，明确律师在诉讼
活动中的权利。

修改法律草案规定：律
师担任辩护人的，有权持律
师职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
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
函，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律
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时不被监听。
修改法律草案还针对律

师在参与诉讼活动中涉嫌犯
罪时享有的权利作出修改，
规定：律师在参与诉讼活动
中因涉嫌犯罪的，侦查机关
应当及时通知其所在的律
师事务所或者所属的律师
协会；被依法拘留、逮捕的，
侦查机关应当依照刑事诉
讼法的规定通知该律师的
家属。

律师法：

明确律师在诉讼中权利

中国三审精神卫生法草案

综合医院应开设精神科
全国人大常委会23日继续审议精神卫生法草案，草案

三审稿增加规定，强调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的财产安全。如同
该法立法宗旨，在草案的三次审议过程中，保护精神障碍患
者权益是一以贯之的原则。

焦点一：精神障碍如何断定
其中如何断定病人是

否患有精神障碍便是焦点
之一，因为这事关患者的切
身权利。

草案一审稿指出，这
是一个医学的专业判断，
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严
格 依 条 件 和 程 序 作 出 判
定；实施住院治疗措施，必
须以医疗机构作出的“需

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
为依据。

在2012年8月草案二次
审议时还规定，除法律另有
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
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
障碍的医学检查；增加法律
救济渠道，患者可以对侵害
其合法权益的单位和个人
依法提起诉讼。

焦点二：精神障碍者收治是否自愿
患者是否自愿住院也

是关系其权益的一个重要
方面。为此，草案二审稿规
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
行自愿原则。中华精神医学
学会秘书长杨甫德认为，这
是草案修改的一项重要内
容，因为精神障碍患者也是
像普通人一样，享有自主决

定的权利。
草案还注重对患者隐

私的保护。在一审稿基础
上，二审稿将相关条款加以
明确，规定：“有关单位和个
人应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姓
名、肖像、住址、工作单位、病
历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
其身份的信息予以保密”。

焦点三：对精神障碍救治水平如何提高
目前中国多数的综合

性医疗机构没有开设精神
科门诊，专业医务人员收入
低、工作风险高等，也造成
专业人才队伍的短缺。23日
的三审稿也新增规定，“综
合性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
开设精神科门诊或者心理
治疗门诊”、“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医疗机
构、康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
给予精神卫生工作人员适
当的津贴。”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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